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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8� �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5-临017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34,750,611股剔除已回

购股份44,358,640股后的1,890,391,9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0元（含税），不使用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367901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0元(含税)，不使用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 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至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

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

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按照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34,750,61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4,358,

640股后的1,890,391,9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1.26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4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9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6*****985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08*****919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998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6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1,890,391,971

股/10*1.4元/股=� 264,654,875.94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

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264,654,875.94元÷1,934,750,611股=� � � 0.1367901元/股（结

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1367901元/

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1387� � � � �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6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

日0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顾维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8人，代表股份数量合

计为121,168,494股， 占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9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66,259,3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9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5人，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54,909,

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87%。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4人，代表股份数

量合计为19,089,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的10.42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2,381,654股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2%；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3人，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16,708,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8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57,344 99.9908％ 11,150 0.009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9,078,677 99.9416％ 11,150 0.0584％ 0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56,684 99.9903％ 11,150 0.0092％ 660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 19,078,017 99.9381％ 11,150 0.0584％ 660 0.003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56,584 99.9902％ 11,250 0.0093％ 660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 19,077,917 99.9376％ 11,250 0.0589％ 660 0.0035％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31,284 99.9693％ 13,250 0.0109％ 23,960 0.0198％

其中：中小股东 19,052,617 99.8051％ 13,250 0.0694％ 23,960 0.125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25,224 99.9643％ 18,950 0.0156％ 24,320 0.0201％

其中：中小股东 19,046,557 99.7733% 18,950 0.0993％ 24,320 0.1274％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105,584 99.9481％ 18,950 0.0156％ 43,960 0.0363％

其中：中小股东 19,026,917 99.6705％ 18,950 0.0993％ 43,960 0.2303％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张华女士、慕景丽女士（现已离任）、童孝勇先生就2024年度履行

情况分别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齐曼、苏阳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 � � � � �证券简称：TCL中环 公告编号：2025-019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6日（星

期五）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计1,054人，代表公司股份1,276,201,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04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1,106,309,16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96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051人， 代表股份

169,891,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2%；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53人，代表公

司股份169,922,7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8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TCL中环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

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71,92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9%；

反对3,267,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

弃权1,00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71,919,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5%；

反对3,282,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2%；

弃权99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71,933,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6%；

反对3,34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

弃权92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2%。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271,940,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2%；

反对3,258,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3%；

弃权1,001,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71,577,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7%；

反对3,801,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9%；

弃权8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5,298,78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2788%；反对3,801,47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2%；弃权822,

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71,953,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2%；

反对3,540,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4%；

弃权70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5,675,27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003%；反对3,540,53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36%；弃权706,

95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7,764,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0%；

反对7,359,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7%；

弃权1,076,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1,486,62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353%； 反对7,359,862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13%； 弃权1,

076,27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4%。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05,675,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738%；

反对69,820,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10%；

弃权705,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397,18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8.4955%；反对69,820,32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894%；弃权705,

25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王淼、

侯涵斌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58� � �证券简称：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2025-039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全部议案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2. 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1701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冯俊杰女士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73人，代表股份4,096,207,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6.0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156,926,3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64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69人，代表股份939,281,5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44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69人，代表股份297,174,7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2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68人，代表股份297,109,7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190%。

公司董事、监事，有关高管及部门负责人，常年法律顾问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结果

股数 4,092,542,190 3,198,200 467,50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05% 0.0781% 0.0114%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509,059 3,198,200 467,500

1.00

关于2024年

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7665% 1.0762% 0.1573%

2

关于2024年

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股数 4,092,531,790 3,196,900 479,2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03% 0.0780% 0.0117%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498,659 3,196,900 479,2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7630% 1.0758% 0.1613%

3

关于2024年

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股数 4,092,506,490 3,199,400 502,0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96% 0.0781% 0.0123%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473,359 3,199,400 502,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7545% 1.0766% 0.1689%

4

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股数 4,092,327,890 3,512,300 367,7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53% 0.0857% 0.0090%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294,759 3,512,300 367,7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6944% 1.1819% 0.1237%

5

关于2024年

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股数 4,092,422,990 3,261,200 523,7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076% 0.0796% 0.0128%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389,859 3,261,200 523,7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7264% 1.0974% 0.1762%

6

关于2025年

度计划预算

方案的议案

股数 4,092,651,090 3,183,300 373,5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132% 0.0777% 0.0091%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3,617,959 3,183,300 373,5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8031% 1.0712% 0.1257%

7

关于与财务公

司签订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股数 1,412,614,258 4,447,481 491,800

通过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516% 0.3137% 0.0347%

中小投资者股数 292,235,478 4,447,481 491,800

中小投资者表决股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8.3379% 1.4966% 0.1655%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回避表决议案：《关于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

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678,654,351股；回避表决情况：回避。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辉、李亚峰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72� � � � � � � �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5-038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

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6

日上午9: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570,772,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6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555,155,1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2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 代表股份15,617,3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人，代表股份27,529,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8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1,912,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9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5,617,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38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和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69,494,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2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5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51,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577％；反对1,

1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0％；弃权152,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9,494,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2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5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51,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577％；反对1,

1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0％；弃权152,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69,583,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7％；反对1,125,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6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40,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814％；反对1,

125,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75％；弃权6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69,4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0％；反对1,155,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4％；弃权1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7,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19％；反对1,

15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4％；弃权14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569,494,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12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15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51,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577％；反对1,

125,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90％；弃权152,3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69,47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3％；反对1,155,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4％；弃权14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3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96％；反对1,

155,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4％；弃权143,9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534,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23％；反对5,093,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5％；弃权14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9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734％；反对5,

093,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6％；弃权143,9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65,534,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23％；反对5,093,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5％；弃权14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9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734％；反对5,

093,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6％；弃权143,9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69,4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0％；反对1,157,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8％；弃权1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7,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19％；反对1,

15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46％；弃权14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4％。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69,398,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2％；反对1,142,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弃权2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5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075％；反对1,

14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12％；弃权23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1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

同意569,591,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0％；反对1,116,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6％；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48,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87％；反对1,

116,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63％；弃权6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二）累积投票表决情况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俞锋先生、俞小峰女士、解硕荣先生、刘宗虎先生、瞿辉先

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通过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

算。 具体选举情况如下：

12.01选举俞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69,09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8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09%。

是否当选：是

12.02选举俞小峰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69,096,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85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08%。

是否当选：是

12.03选举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69,095,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852,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71%。

是否当选：是

12.04选举刘宗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69,09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852,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71%。

是否当选：是

12.05选举瞿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6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85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71%。

是否当选：是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杜健女士、李琛女士、刘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三年，自通过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选举情况如下：

13.01选举杜健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92,920,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9,677,7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522%。

是否当选：是

13.02选举李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57,18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939,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334%。

是否当选：是

13.03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57,182,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3,939,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334%。

是否当选：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李燕、张帆影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

师认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

《网络投票细则》《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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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

16日下午15:30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递

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俞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俞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宗虎先生、解硕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选举已经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根据董事会成员

组成情况和规范治理需要，现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俞锋（召集人）、刘宗虎、解硕荣、杜健、瞿辉。

审计委员会：刘强（召集人）、杜健、刘宗虎。

提名委员会：杜健（召集人）、李琛、俞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琛（召集人）、刘强、解硕荣。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聘任俞锋先生为公司总裁（兼），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聘任瞿辉先生、倪叙璋先生、汪志刚先生、

谭曦东先生、俞萍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聘任孟维忠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聘任瞿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公司董事会秘书瞿辉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56030516

联系传真：0571-56075060

电子邮箱：quhui123@sina.com

通信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

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聘任杨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

责，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8年5月15日）止。 （简历

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9张，反对票0张，弃权票0张，表决通过。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杨旭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56030516

联系传真：0571-56075060

电子邮箱：yangxu021@126.com

通信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

1、董事长兼总裁简历

俞锋，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文化，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人，

1994年至2002年3月历任浙江上峰水泥总厂任化验员、化验室主任、供销科长、副厂长，2002年4

月至今先后任浙江上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俞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控股股东51%的股份，除了与

公司董事俞小峰女士为兄妹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副董事长简历

刘宗虎，男，汉族，1973�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管理学硕士。曾任中国联合水泥山东运

营管理区营销中心总经理，中国联合水泥山东运营管理区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经理，中国联合水

泥淮海运营管理区副总裁，中国联合水泥河南运营管理区总裁，中国联合水泥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中国联合水泥河南运营管理区董事长、党委书记，河南天山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 2021年12月至今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宗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解硕荣，男，1965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6年9月至

1988年3月任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财务处核算员；1988年4月至1997年4月任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机

动处财务科科员；1997年4月至1998年3月任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 公司机动处财务科副科长；

1998年3月至1999年12月在安徽铜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1999年12月至2002年11月

任安徽铜都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正科级）；2002年11月至2006年11月任安徽铜都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副处级）；2007年01月至2011年10月任安徽铜都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主任；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铜陵有色铜冠冶化分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3年2月至2016年1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7年3月至今任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月至今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会计

师、财务部部长。 曾任公司监事，2022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解硕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简历

杜健，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生。

2006年至今，任职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讲师及副

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博导，浙江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利

兹大学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工程学报》编辑部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持续竞

争力研究基地骨干成员，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核心成员。 2018年1月-2024年1月，任杭州可

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杭州壹网壹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24年11月至今任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杜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杜健女士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琛，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

程师，现任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独

立董事、中国海螺环保控股有限公司（H�股）独立非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李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琛女士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强，男，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学历，现任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兼任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刘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强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5、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等简历

瞿辉，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文化,经济师。曾先后在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文化与公共关系部、 董事会秘书处工作，2009年3月至2011年9月兼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4月起任铜陵上峰水泥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4月起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党委书记、非独立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倪叙璋，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11月起在芜湖世

昌企业有限公司任认证工程师、报关员，1999年4月起在铜陵广播电视大学任英语教师,2000年1

月起在铜陵扩丽安努服装公司任国际业务部经理，2002年2月起在铜陵丰山三佳有限公司任国

际营业部课长，2004年2月起在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进出口主管、 供销部副部长、

销售部部长、副总经理，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汪志刚，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1991年7月至2004年

1月在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项目技术员、生产科长、项目经理等职。 2004年2月至

2007年7月在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任项目筹建组组长，2007年8月至2012年任铜陵上峰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至2015年4月任怀宁上峰水泥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15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谭曦东，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曾任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计算机信息中心主任、铜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

理部部长兼综合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职工代表监事。

2022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俞萍锋，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1997年8月至2012年4月，

任浙江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中队长。 2012年4月至2012年8月，任怀宁上峰置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2年8月至2015年3月，任怀宁上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3月至2018年4月，

任微山上峰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任颍上上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任博乐上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年8月至2021年11月任铜陵

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2021年11月至2023年4月任铜陵上峰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2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孟维忠，男，1970年02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宁波机械工业学校机械专业毕业。 1989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浙江电除尘器厂，1999年起工作于

浙江上峰水泥有限公司，历任设备科长、项目经理，铜陵上峰执行董事。 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助理，2020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瞿辉先生、倪叙璋先生、汪志刚先生、谭曦东先生、俞萍锋先生、孟维忠先生除通过员工持股

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杨旭，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钱潮轴承有

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万向集团公司总裁秘书、浙江金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现任公司发展部投资总监，兼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上峰杰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

杨旭先生于2008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资格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除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未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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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选举

产生的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俞锋、俞小峰、刘宗虎、解硕荣、瞿辉。

职工代表董事：边卫东

独立董事：杜健、李琛、刘强。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董事任职资

格。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自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请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及2025年4月25日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和《关于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刘强（召集人）、杜健、刘宗虎。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俞锋（召集人）、刘宗虎、解硕荣、杜健、瞿辉。

提名委员会：杜健（召集人）、李琛、俞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琛（召集人）、刘强、解硕荣。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裁：俞锋

2、副总裁：瞿辉、倪叙璋、汪志刚、谭曦东、俞萍锋。

3、财务总监：孟维忠

4、董事会秘书：瞿辉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

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管人员的个人简历请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